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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3 月 6 日，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

嘉股份”）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关联方董事已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青岛嘉

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嘉颐泽”）转让持有的烟用盒皮印刷及

必要辅助设备给参股子公司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嘉泽”），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7,042,000.57 元，并授权青岛嘉颐泽经营层根据实际情况，

根据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后续与青岛嘉泽签署因本次资产转让事

项配套的其他资产交易合同，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不得超过董事会审议权限的交易

额度。 

同日，青岛嘉颐泽与青岛嘉泽签署了《烟用盒皮生产设备购买合同》（以下

简称“合同”或“本合同”），就本次资产转让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青岛嘉泽为公司关联法

人，青岛嘉颐泽向青岛嘉泽转让资产事宜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为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该资产转让事项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青霞路 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4766730197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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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26 日 

企业法人：冷兆春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商标印刷、承接制版业务)(印刷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包装及包装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生产、销售:

烟用接装纸、内衬纸、拆封拉线、BOPP 薄膜、卡纸、礼品盒及其他包装材料、

胶粘剂(不含危险品)、打火机、过滤嘴及其他烟用产品;实验室检测服务;货物仓

储(不含危险品及国家违禁品)、搬运装卸、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69,317,756.91 

负债总额 220,855,894.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8,461,862.10 

应收账款 150,605,591.30 

项目 2019 年 

营业收入 717,607,563.54 

利润总额 50,081,822.58 

净利润 42,575,681.44 

以上数据未审计。 

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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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持有佳信（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佳信（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嘉泽 30%股权，公司董事、总经理侯旭东在青岛嘉泽担任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青岛嘉泽为公司关联法人。 

业务简介：青岛嘉泽是专业生产烟辅材料的中外合资企业，产品涵盖烟用接

装纸、烟标、内衬纸、框架纸、拆封拉线、精品盒、BOPP 烟膜、成形纸、封签

纸等九大系列，与山东、云南、江苏、湖南、湖北、贵州、陕西、四川、重庆、

河北、安徽、福建等 12 家中烟公司及上海烟草、中烟实业开展广泛的业务及技

术合作，业务遍及国内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并成功将业务扩展到海外市场，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泰山、云烟、红塔山、南京、白沙、黄鹤楼、贵烟、延安、娇

子、荷花、黄山、红双喜、恒大、长白山等 20 余个高档品牌香烟。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资产交易标的：烟用盒皮印刷及必要辅助设备共 152 项 

资产持有单位：青岛嘉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资产权属情况说明：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妨碍权属转移情况 

资产评估情况：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经北京北方亚

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并出具《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拟收购

青岛嘉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涉及其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

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034 号），评估结果如下：经采用成本法评估，青岛嘉

泽拟收购青岛嘉颐泽机器设备市场价值（不含税）为 41,630,089.00 元，账面原

值 81,669,514.46 元，账面净值 50,790,683.33 元。 

其他说明：转让标的资产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青岛嘉颐泽和青岛嘉泽同意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评估并出具《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拟收购青岛嘉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

机器设备涉及其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034 号）

为基础，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转让资产事项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7,042,000.57

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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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交易方 

购买方（下称“甲方”）：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 

出售方（下称“乙方”）：青岛嘉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2、购买设备的范围 

（1）甲方 2019 年第 5 号董事会决议描述的烟用盒皮印刷及必要辅助设备共

152 项。 

（2）上述第 1 款涉及的设备随机所带的原始资料，包括：原设备供货商提

供的说明书、图纸等资料（包括生产工艺图），设备布控图和设备基础图，与其

配套的公用工程（水、电、汽、空压气等）及相关仪器（化验、实验、检测等）

资料，设备维护保养、更新改造以及操作文件等均为购买设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本合同生效时由乙方一并移交给甲方。 

（3）上述第 1 款涉及的设备所带专用备件，包括但不限于如胶辊、线路板、

驱动器、电机等在本合同生效时由乙方一并移交给甲方。 

（4）乙方交付甲方的设备必须是完好的，性能符合产品要求，安全符合相

关规定。 

（5）乙方为上述设备投保的商业保险，开具发票后次月需到保险公司退保，

由甲方重新投保。 

3、购买金额及支付方式 

（1）设备评估 

甲乙双方在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监督指导下，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

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共同确定由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对第一条第 1

款所涉设备进行评估。 

（2）设备定价 

本合同项下全部设备的购买价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市场不含税价值人民

币 41,630,089.00 元加设备增值税确定。全部 152 项设备总价格为人民币

47,042,000.57 元（人民币大写：肆仟柒佰零肆万贰仟元伍角柒分）。 

（3）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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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收到发票后次月付款，现汇和银行承兑汇票各一半。 

（4）发票 

根据本合同付款约定，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开具 13%的增值税发

票。 

（5）设备权属变更 

乙方收到甲方设备购买款之日，本合同项下的全部设备产权即归甲方所有。 

4、设备交接验收 

乙方保证在收到设备购买款 7 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完成全部设备的交接验

收。 

5、质量保证 

上述设备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在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协助

联系设备厂家免费更换、修复。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 

6、双方义务 

（1）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及时付款，组织对相关标的物进行交接验收。 

（2）乙方保证依本合同提供给甲方的全部设备来源合法，无借贷、无抵押、

无产权纠纷及其他任何权利瑕疵，免受第三方追索。任何与本合同约定设备相关

的纠纷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负责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

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 

（3）售后责任约定条款：为保证本次购买设备的正常运行，如需要与原设

备生产厂商沟通、联系相关售后维保业务的，乙方有义务予以配合。 

六、2019 年度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度，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青岛嘉泽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 13,233.92 万元。 

七、本年度与该关联人关联交易预计 

1、转让资产关联交易：除本次烟用盒皮印刷及必要辅助设备转让事项外，

根据双方协商，青岛嘉泽拟收购青岛嘉颐泽的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等固定资

产，预计金额在人民币 7,000 万元以内。 

2、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青岛嘉泽销售产品，预计销售金额在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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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以内。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青岛嘉泽采购平张纸，预计采购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内。 

（3）青岛嘉颐泽将向青岛嘉泽出租房屋、销售水电及管理服务，房屋租金

收入在人民币 1,500 万元以内，销售水电及管理服务在人民币 2,000 万元以内。 

以上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青岛嘉泽拟收购青岛嘉颐泽的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等固定资产，并可能涉及人员安置事项，公司将按照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九、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青岛嘉颐泽与青岛嘉泽均为注册地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专业从事烟辅材料生

产销售的包装公司，近年来烟草行业延续高质量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公司对嘉

泽的投资收益整体保持稳定增长，为进一步满足国家烟草专卖局强化采购运行的

监督管理要求，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决定将青岛嘉颐泽的烟

用盒皮印刷及必要辅助设备转让给青岛嘉泽，本次交易完成后，青岛嘉颐泽将不

再生产烟标等印刷产品，公司及各股东方将进一步发挥协同作用，整合各自的资

金资源、研发技术等综合优势，推进青岛嘉泽在管理、经营、财务的效率的持续

提升，在扩大烟标销售的同时，持续拓展接装纸等包装品类的市场份额，通过规

模效益努力提升利润水平。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公司财务当前及未来的影响 

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青岛嘉泽拟收购青岛嘉颐泽机

器设备市场价值（不含税）为 41,630,089.00 元，账面净值 50,790,683.33 元，按

照此次交易价格，青岛嘉颐泽预计当年产生 9,160,593.33 元的净资产损失（具体

金额以收购价格与实际交易日账面净值之差额为准）。 

2019 年青岛嘉颐泽实现烟标对外销售收入 9,487.3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263.46 万元，青岛嘉泽实现烟标销售收入 15,099.08 万元，公司通过青岛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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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投资收益 1,277.27 万元，青岛嘉颐泽将烟用盒皮印刷及必要辅助设备转让给

青岛嘉泽后，青岛嘉颐泽将不再生产烟标等印刷产品，公司将会减少当期的烟标

销售收入及利润，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扩大青岛嘉颐泽向青岛嘉泽出租房屋、

销售水电及管理服务，预计该部分收入将得以提升，后续，青岛嘉泽通过规模效

益提升利润水平，预计公司对青岛嘉泽的投资收益将进一步提升。 

（2）对公司经营发展的影响 

根据公司制定的三年发展战略规划（2019 年-2021 年），公司将继续做大做

强做优烟草包装。完成资产转让事项后，有利于公司优化烟标业务的资源配置，

与各股东方努力提升嘉泽的综合管理水平及完善整体业务结构，提升生产规模，

努力提升经营业绩，从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及核

心竞争力。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本

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形。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岛嘉颐泽拟转让固定资产给青岛嘉泽，有利于公司实

现业务上的优化与整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授权青岛嘉颐泽后续与青岛嘉泽签署因本次资产转让事项

配套的其他资产交易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资产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

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此次资产转让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岛嘉颐泽拟转让固定资产给青岛嘉泽，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未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的情形，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授权

青岛嘉颐泽后续与青岛嘉泽签署因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配套的其他资产交易合同，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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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审议和表决本次关联事项的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资产转让的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独立意见； 

4、《烟用盒皮生产设备购买合同》； 

5、《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拟收购青岛嘉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机器设

备涉及其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034 号）。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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